附件4
在职应聘人员同意报考证明

***（应聘人员姓名）同志，身份证号码：******，该同志为我单位工作人员，现实表现：*****。

该同志人事关系现在我单位，其人事档案现在*****处保管。经研究，我单位同意***（应聘人员姓名）同志参加2026年泰安市面向驻泰部队随军家属事业单位初级综合类岗位公开招聘，如其被聘用，我单位将配合办理其人事档案、工资、党团等关系的移交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如为劳务派遣人员的，需同时注明派遣单位意见并加盖派遣单位公章。
